
澎湖縣政府

□低收入戶老人□中低老1.5倍以下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申請表

個案姓名 性別
□女

□男

出生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身分證編號：

住址 電話
住宅：

手機：

申請人姓名
與 個 案

關   係

申請人

連絡電話

申請人地址 備註

申請類別

1. □養護補助：

  (1)□設籍澎湖縣，年滿 65歲以上，經本府核列中低收入戶(含低收、

中低老1.5倍以下者)，失能評估為重度失能者。

  (2)□設籍澎湖縣，年滿 65歲以上，經本府核列中低收入戶(含低收、

中低老1.5倍以下者) ，失能評估為中度失能者。

2. □安養補助：設籍澎湖縣，年滿 65歲以上，經本府核列低收入戶，

可自理生活者。

個案

社福身分

□低收入戶第＿＿＿款

□中低收入1.5倍以下老人。

殘障手冊□有□無：□輕度□中度□重度□極重度，類別：＿＿＿＿＿。

申請資料

□本申請書。                □全戶戶籍謄本。

□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      □低收(中低收)入戶證明/中低老證明。

□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

家庭概況

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


